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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捌章 證據法則 

 

證據法則是刑事訴訟法歷久不衰的熱門爭點，當然也同時是

考點，不管在往後的實務工作或是面對各種考試，若說準備考試

最高 CP 值的篇章，基本上會是強制處分與證據能力。這樣的考試

邏輯並不僅是歸納結果而已，同時也跟實務運作結果之間存在高

度的關聯性。試想，如果強制處分的段落我們強調基本人權的保

護，那麼若是不法手段取得的證據，可以在審判當中被使用嗎？

想當然爾地，這個答案並不直觀，甚至也能立即性地認為並不妥

適，這也就是強制處分與證據法則往往會連動進行講授、理解、

乃至考題設計的原因所在。 

當然，證據法則的重要性絕對不僅止於跟強制處分之間，而

幾乎會是貫穿整個刑事訴訟活動中，最涉及實體正義的重要性原

則。若各位有閱讀前面關於訴訟理論的篇章會發現，訴訟法原則

上以程序正義為操作基準，實體正義固然重要，但論者認為實體

正義的邏輯應該在實體法處理，訴訟法則負責把關訴訟程序的合

法性。大家可能也還記得，司法訴訟其實都是事後論，民事與刑

事皆然，透過訴訟活動推敲發生不法侵害事件的原貌。畢竟所有

訴訟活動的當事人都沒有上帝視角，不能完全還原現場的全般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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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，此時，自然就需要透過各式各樣的證據，逐漸堆砌出刑事不

法侵害當下，最接近真實的各種資訊，所謂的「證據」是真是假、

有沒有假造的風險、或者是被誤認的可能性，其實都會直接導向

被告刑事責任有無的實體法結果，因此，證據法則的重要性自然

也於焉出現。

一、導論與名詞定義

證據法則的討論與介紹，每本教科書的編纂方式各有不同，

筆者個人較偏好把所有與證據法有關的概念統合在同一章節進行

解說，目的有二：首先是避免初學者出現混淆或是記憶不連貫的

問題；再者則是與訴訟程序相關，我們在下一章會進入通常審判

程序，通常審判程序中第一個重要環節，是所謂的「準備程序」，

準備程序必然要處理證據取捨的問題，至於如何取捨？自然就需

要仰賴證據法則的原理進行操作，因此證據法則的篇章，筆者安

排在進入第一審的通常審判程序之前說明，有助於我們後面進入

準備程序段落的理解。

不過在一開始，筆者將會介紹若干證據法則中的重要名詞與

定義問題，不諱言的是，若各位對於證據法則感到興趣，建議優

先考量美派學者的見解，理由跟強制處分相同，美派見解切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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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擺在基本人權的保障，除了在強制處分階段我們已經操作過

一次之外，也與憲法上的基本人權密切相關，因此在記憶層次上

較好理解。另外，當前實務工作中，證據法則的操作僅有若干設

計是我國獨有的特殊實務見解，對於這些見解的討論與批評，幾

乎每一本教科書都會予以介紹，但有關美派學者對於證據法則的

操作模式，則可能會因為作者的寫作偏好，而遭到忽略。這樣的

情況恐怕不利於初學者對證據法則的掌握，因此筆者所撰寫的本

章內容，絕大多數都是參考美派學者作品的觀念，也先讓各位理

解。 

本章的編寫邏輯是，先將證據法則中許多常用的名詞介紹與

定義，之後進入各類特殊情狀時，就不再回頭解釋這些名詞的定

義及內涵，這些常見的名詞包括：證據保全、舉證責任、證據能

力、證明力、證據排除法則。 

（一）證據保全 

證據保全往往是刑事訴訟活動中，兵貴神速的重要段落。各

位對於證據或者犯罪跡證的初步理解，可能是刑法第 165 條的湮

滅證據罪。這個理解沒有錯，但從這一條的規定就可以發現，證

據是有可能被銷毀的，屆時必然會造成訴訟活動上的大麻煩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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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如何避免證據遭到破壞、乃至滅失，就是證據保全的發動原則。 

而證據保全並不僅限於審判程序中，稍有危機意識的你應該

會注意到，從刑事不法侵害事件發生時起算，證據保全就應該同

步被考量納入，理由無他，部分證據可能有隨著時間、氣候等因

素，而有自然滅失的可能性，自然有必要在法益侵害當下就予以

保全證據，才有日後進行訴追的機會。因此證據保全其實是貫穿

整個刑事訴訟活動的重要原理與操作原則。 

1. 偵查中的證據保全 

刑事訴訟法第 21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：「告訴人、犯罪嫌疑人、

被告或辯護人於證據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、隱匿或礙難使用之虞

時，偵查中得聲請檢察官為搜索、扣押、鑑定、勘驗、訊問證人

或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。」第 2 項規定：「檢察官受理前項聲請，

除認其為不合法或無理由予以駁回者外，應於五日內為保全處

分。」第 3 項則說明：「檢察官駁回前項聲請或未於前項期間內為

保全處分者，聲請人得逕向該管法院聲請保全證據。」 

以上是偵查中證據保全的設計，於此筆者提醒幾個問題，請

留意法條使用的動詞是：「聲請」檢察官為……，由此可見，前一

章所提到的請求與聲請的名詞區辨，其實在真正的訴訟活動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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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名詞有其必要的精準性存在。另外則是，實務家的作品只強

調聲請對法院使用，但透過法條設計就可以發現，當事人對檢察

官所提出的意思表示，依舊應該使用聲請一詞。

再者需要留意的則是，偵查中要發動證據保全，有其要件存

在，也就是第 219 條之 1 第 1 項所提到的「證據有湮滅、偽造、

變造、隱匿或礙難使用之虞」。但關於這段要件，學說與實務都不

存在特殊的見解，換句話說，對於證據可能面臨的風險基本上學

說與實務的觀點一致。

另方面需要特別留意的則是本條第 2 項所提到的檢察官作為

義務。雖然正面理解可以發現，檢方需要應當事人的聲請，進行

證據保全，但刑事訴訟法在此處的設計保留了檢察官准駁的權

力，換言之，向檢察官聲請保全證據，也存在遭到駁回的可能性，

至於什麼情況下會遭到檢察官駁回，大概可以區分為：未依照刑

事訴訟法第 219 條之 5 要式規定聲請，以及檢察官認為並不存在

保全證據必要性的兩種可能。

最後需要理解的是，若向檢察官聲請保全證據遭到駁回，當

事人的救濟方式，則是依照第 219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，直接向該

管法院聲請保全證據。不過需要提醒的是，當事人縱然向法院救

濟，期盼達到證據保全的效果，但法院也不一定會接納此聲請。

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19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：「法院對於前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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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項之聲請，於裁定前應徵詢檢察官之意見，認為不合法律上之

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。但其不合

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補正者，應定期間先命補正。」第 2 項則規定：

「法院認為聲請有理由者，應為准許保全證據之裁定。」特殊之

處則在於第 3 項：「前二項裁定，不得抗告。」 

該管法院作為聲請保全證據遭到檢察官駁回後的救濟設計，

自不待言，但請必須留意，若救濟後，法院依舊認為本案並不存

在保全證據的必要性時，予以裁定駁回後，就已經窮盡救濟途徑，

對於這個裁定結果，不能再行抗告。 

2. 審判中的證據保全 

刑事訴訟法第 219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：「案件於第一審法院審

判中，被告或辯護人認為證據有保全之必要者，得在第一次審判

期日前，聲請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保全證據處分。遇有急迫情形時，

亦得向受訊問人住居地或證物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聲請之。」第 2

項提及：「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起訴後，第一次審判期日前，認有保

全證據之必要者，亦同。」 

以上是為審判程序中發動證據保全，避免證據滅失的基本規

定，但請各位在閱讀法條時同樣要留意以下若干特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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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主體 

應為訴訟當事人，包括第 1 項所提到的被告或辯護人，以及

第 2 項規定的檢察官，或是自訴程序中的自訴人。 

（2）發動時間 

聲請證據保全的發動時間，限縮在「第一審的第一次審判期

日之前」。換句話說，如果案件一旦上訴到二審法院，就不可能在

發動證據保全措施。 

（3）必要性 

對於證據保全的聲請，毫不令人意外地，美派學者提到了必

要性的問題。換句話說，如何判定證據有保全之必要性？似乎需

要具體可操作的基準。 

因此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21 號判決所提出的：「當事

人聲請調查之證據，若於待證事實確有重要關係，又非不易調查

或不能調查者，則為明瞭案情起見，自應踐行調查之程序，否則

縱經法院以裁定駁回其聲請，或於判決內記載不須予以調查，仍

有調查未盡之違法。」就被美派學者認為是必要性原則可資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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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準，簡而言之，保全證據的必要性，在於該證據必須與待證

事實（起訴事實）之間存在重要關係為限。 

（4）法院處分與法律效果 

刑事訴訟法第 219 條之 4 第 4 項規定：「法院認為保全證據之

聲請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無理由者，應即以裁

定駁回之。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補正者，應定期間先命補

正。」第 5 項規定：「法院或受命法官認為聲請有理由者，應為准

許保全證據之裁定。」第 6 項規定：「前二項裁定，不得抗告。」 

筆者認為，審判中法院對於證據保全之聲請，自然存在裁量

空間，因此若認為不合法律上程式、或是無理由等情況時，需要

以裁定駁回該聲請。不過需要特別留意的則是第 4 項的但書，也

就是不合法律上程式時，應該先定期間給當事人補正的機會，若

仍未補正，才能夠以裁定駁回對證據保全的聲請。 

而更重要的則是，不管法院最後對於證據保全的聲請是准許

或是駁回，這樣的裁定結果都不能夠透過抗告進行救濟。 

（二）舉證責任 

舉證責任其實是訴訟法必談的重要段落，事實上舉證責任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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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中各自呈現不同的風格。以刑事訴訟而言，

特殊爭點在於舉證責任的負擔者，是否會與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原

則之間存在衝突？這屬於美派學者所著眼的基本論調，以下的討

論也會由此進行開展。反之，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則呈現不同的

面向，由於民事訴訟屬於私權爭議，而絕大多數的情況下，與公

益並不相關，因此是否一律由原告負擔舉證責任，則容有探求之

餘地。 

在初學訴訟法階段，筆者想要提醒的是，舉證責任的討論在

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課程，都有相當程度的著墨，但在個別學習

時需要留意的是，民事訟爭終究與刑事訴訟存在本質上的差異，

因此縱然同樣有訴訟活動中，需要承擔舉證責任的分配爭議，但

其著眼點並不相同，若各位能夠先掌握這樣的基礎論調，相信在

學習民事訴訟時，就不會被類似的理論造成困擾。 

（1）舉證責任初探 

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，

應負舉證責任，並指出證明之方法。」本條規定是 2002 年刑事訴

訟法大幅修正，採取所謂「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」後出現的

見解，立法理由提到：「鑑於我國刑事訴訟法制之設計係根據無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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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定原則，以檢察官立於當事人之地位，對於被告進行追訴，則

檢察官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，自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

責任，修正第一項。」 

特殊之處則在於本次修正，新增了檢察官負擔有「指出證明

之方法」。換句話說，在檢察官提起公訴之後，依照我們對於前面

訴訟程序的理解，對檢察官而言，之所以提起公訴，自然是因為

全案事證對檢察官而言已經達到有罪確信的程度。不過這樣的確

信應該僅存在檢察端而已，進入法院審理後的三面關係下，檢察

官將與被告居於相同的當事人地位，雖檢察官存在有罪確信，但

仍應該向院方指出應如何證明被告構成犯罪的理由。 

前述的訴訟過程，檢察官負擔說服法院被告有罪的義務，就

是我們所稱的舉證責任（burden of proof），在這個觀念之下，英美

法系的論點又將舉證責任拆解為提出證據的責任（burden of 

producing evidence）以及說服責任（burden of persuasion）兩個層

次。 

I. 提出證據責任 

提出證據責任指的是檢察官有義務向法院提出相當證據，證

明待證事實──亦即是被告涉嫌刑事不法的法益侵害行為。若無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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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相當證據，進而可得證明待證事實為真時，法院可以不考慮

證據（如果存在的話）的真實性與證明強度，直接給予對檢察官

而言不利的判決結果。 

II. 說服責任 

說服責任的操作，則必須以提出證據為前提，如果連證據都

無法提出，那麼就如同前段，法院直接可以給予不利判決。若檢

方已經提出證據，那麼接下來檢察官就對於法院負擔說服責任，

說服法院相信其所提出的證據，並且相信這些證據屬於真實不

假；如果不能說服法院檢方的主張為真，同樣地，法院依舊必須

給予不利於檢方的判決結果。 

若我們整理美派學說的觀點可以發現，其實舉證責任在此被

拆解成兩個層次，首先是提出具體證據，再者則是負擔舉證責任

者（我國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為檢察官），需要對證據負擔說服義

務，說服法院相信檢方所提示的證據為真。 

不過檢察官所負擔的說服責任，卻有可能出現各種輕重不一

的訴訟效果。法院可能深信不疑，但也可能判斷可信度極低，是

以，就法院端對於被告是否能夠達到有罪確信的程度來說，說服

責任所引發的效果（或稱強度），還可以再以輕重程度觀察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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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毋庸置疑 

毋庸置疑（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）指的是，負擔舉證責任

者，必須說服法院到確信、且無合理的懷疑其主張為不實的程度。

毋庸置疑的標準可稱之為最嚴格的舉證責任強度。 

ii. 證據明確 

證據明確（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）指的是需要提出明

確而有說服力的證據，藉此證明待證事實的存在。但值得留意的

是，美派學者強調，證據明確的標準是介於最嚴格的毋庸置疑與

證據優勢之間的一種標準。筆者認為，對於證據明確的強度理解，

可以將之理解為折衷說的觀點。 

iii. 證據優勢 

相對於前二種標準，證據優勢（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）所

指的則是：負擔舉證責任者，其舉證的內容只需要比對造所抗辯

的內容較具說服力，就已經達到優勢地位；換言之，在證據優勢

的標準之下，檢察官只要對於待證的犯罪事實之存在，相較於辯

方或被告主張的不存在抗辯更為可信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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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我國實務標準：毋庸置疑程度 

總整前述三種舉證責任的強度，對於初學者而言，較有意義

的討論其實是總和的觀察結果，我國實務對於檢察官所負擔舉證

責任強度應該到什麼樣的程度？ 

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7986 號原判例認為：「認定犯罪事實

所憑之證據，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，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；然而

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，其為訴訟上之證明，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

不致有所懷疑，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，始得據為有罪之認

定，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，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，事實

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，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

確信，因而為無罪之判決，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。」 

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128 號原判例也指出：「檢察官對於

起訴之犯罪事實，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。倘其所

提出之證據，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，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，

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，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，自

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。」 

學說見解認為，前述兩則最高法院的原判例見解，似乎都隱

隱指向美派刑事訴訟法中所認為的毋庸置疑程度，因此在歸納整

理之後，王兆鵬教授為首的美派見解認為，我國實務見解認為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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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官所負擔舉證責任的強度，應該是強度最高的毋庸置疑標準。 

（2）舉證責任強度的說明與討論 

承前所述，檢察官對於待證事實負擔舉證責任之外，舉證的

強度還需要達到毋庸置疑的最高標準，但問題在於，實務見解提

出如此嚴苛的標準理由安在？對此學說則認為可以存在以下三種

理論的切入角度： 

I. 與無罪推定原則的抗衡 

基於無罪推定原則，所有刑事訴訟的被告在判決確定之前，

均應受到無罪推定。也正因為如此，與被告站在對立面的檢察官，

若認為本案已經達到有罪確信的程度時，就更應該負擔起最高強

度的毋庸置疑標準，方能夠推翻無罪推定的初始假設。 

不過這樣的見解其實在美國學界存在批評觀點，論者認為要

推翻無罪推定，其實不一定要將強度提升至毋庸置疑。反之，若

採取強度較低的標準，例如：證據優勢、乃至證據明確標準，其

實都有機會在論理上推翻無罪推定，此時也可以適度降低檢方在

舉證責任上所負擔的強度。 

批評見解或許不能說完全錯誤，不過筆者個人觀點認為，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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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見解其實過於空泛，似乎在學術研究上來說，僅只是聊備一格

的對立見解，其實對實務工作、乃至於人權保障而言，其實反而

形成過度恣意的風險。 

II. 武器平等原則的貫徹 

此說見解認為，之所以要求檢察官證明強度要達到毋庸置疑

的原因，是因為檢察官與被告之間的武器不對等。檢察官掌握國

家的偵查資源，幾乎可以動用所有偵查輔助機關與人員，全力偵

辦被告被控訴的刑事不法行為；但相對於檢察官所擁有的人力與

物力，被告端至多僅能委任辯護人維繫其訴訟權益並進行抗辯，

二造之間顯然在資源上存在巨大落差，因此檢察官所負擔的舉證

強度需要達到毋庸置疑的標準。 

此說見解在美國學界也存在不同觀點，有論者認為檢察官擁

有國家高權偵查犯罪固屬現況，但檢察官所擁有的資源與舉證責

任的強度可以脫鉤觀察，換言之，擁有較多資源的檢察官並不一

定能夠提出較具備說服力的證據資料。因此即便在客觀條件上可

以發現檢察官與被告二者之間存在武器不對等的狀況，可是卻不

必然導論到檢察官舉證責任的強度應該推升到最高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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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降低誤判風險 

此說見解主要著眼於人權保障，透過高強度的舉證責任，藉

此避免出現誤判的風險，甚至我們可以這樣理解：之所以要求檢

察官的舉證需要達到毋庸置疑的強度，理由在於只要舉證內容有

些許值得懷疑，進而使得法院無法達到完全對被告確信的程度

時，此時法院都應該給予無罪判決。 

當然，若採取這個觀點，自然會出現一種可能：就是在難以

舉證的案件上，必然會存在縱放事實上真正有罪被告的風險。然

而若立基於人權保障、避免誤判、乃至避免冤獄的觀點，這樣的

論證邏輯似乎不能完全被捨棄。學者認為，雖然採取毋庸置疑的

強度可能增加犯罪者逍遙法外的可能性，但卻能夠降低冤獄發生

的機會，在利益權衡的觀察下，王兆鵬教授為首的美派學者認為

本說應該是最能說明，為什麼在舉證責任強度上，檢察官需要舉

證至毋庸置疑標準的合理說法。 

（三）證據能力與證明力 

證據能力與證明力其實是兩個不同的觀念，且在民事訴訟與

刑事訴訟中屬於相通的觀念。不過初學者往往在記憶上偏好背誦

證據能力的操作基準，進而忽略了證明力的存在，以及證明力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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